
     
國家檔案典藏新訊 Nat iona l Arch ives News le t te r

本季特色館藏介紹：因勢制宜－我國由嚴明至寬柔的宗教政策 
凡人在世，總得面對生死及未來的不確定感，這也就是宗教一直存在之原

因。宗教之初衷本為撫慰人心與教人向善，然而部分不肖人士利用宗教名義來

詐財騙色之情事卻時有所聞。例如去(100)年 11 月 28 日中央社報導擔任臺中市某

科技大學社團指導老師的王姓男子，藉化解宗教的劫厄名義性侵社團 11 名女學

生，王姓男子被控性侵現已遭收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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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回顧臺灣光復之際，為求局勢穩定，政府考量不肖人士易利用宗教活動迷

惑人心斂財，危害治安且增加社會成本，遂對於民間宗教活動以較嚴格之方式

管理，此可從本季移轉之臺灣省政府檔案一窺究竟。如民國 38年〈中華民國文

化宗教團體聯合會勘亂時期工作綱領〉便充分反映出當時的時代氛圍：藉由宗

教大旗，標舉團結全國文化宗教團體之聯繫、發揚民族精神、加強道德制裁、

轉移社會風氣、宣傳共匪恐怖暴行，喚起國民積極反共等。
2
 

此外，政府為改善社會風氣，禁除不良習俗，另頒布「查禁民間不良習俗辦法」 (以下簡稱查禁

不良習俗辦法)。當時被政府認定為不良之習俗有：崇拜神權迷信、婦女纏足、蓄養婢女、

童養媳、墮胎溺嬰等。
3
依查禁不良習俗辦法之標準觀之，幾乎所有民間信仰皆被認定為

「不良習俗」，各縣市警察機關必須嚴格執行查禁。以民國 37年 10 月為例，臺灣全島(包

括澎湖縣)總計有 1,948 件以迷信為職業者，這些職業多為命理堪輿與巫覡等，皆被查禁

並勒令歇業，依法強制轉業，
4
大多轉業為商販、農、工；其中，比較特別的是道士、命

卜者多轉業為藥商，甚至有成為中醫師者，此一現象或許與中國傳統「醫道同源」，以

及當時對中醫師之資格無嚴格規定有關。另外，部分以卜掛算命為業之盲者，被迫歇業

後無法轉任其它行業。 

檔案中還記錄了當時臺北市警察局(以下簡稱北市警局)據民眾檢舉，於臺北大橋查

獲某廟堂住持宣傳迷信之個案。北市警局表示該住持利用民眾迷信心理，數年來煽惑無

知婦女從中詐騙金錢，又於新生報刋登廣告，以北斗九皇誔辰祝壽祈福宣傳迷信，有礙

善良風俗，故依法予以解散處分。
5
然而，該住持幾年後在臺北市山區創立禪寺，宏偉壯

麗，歷經數十年的發展，信徒日益眾多，禪寺更成為當地著名的地標與休憩景點。以上

案例正說明了宗教或民間信仰難以用法令完全規範與限制，反映了政府對宗教或民間信

仰的觀念隨時空背景的轉移而有所不同，管理方式亦隨之轉變。
6
 

民國 76年解嚴後，我國對於宗教民俗的態度更改採自由方式，在不觸犯民、刑法或違反公序良俗

等相關規定下，只要符合〈人民團體法〉的要求皆可成立，臺灣現今已成為宗教多元自由發展的國家。
7
 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1 中央通訊社即時新聞：http://ppt.cc/3RH@(100/12/19日點閱)。 
2 臺灣省政府，〈中華民國文化宗教團體聯合會勘亂時期工作綱領〉：0038/0123.2/0013。 
3 〈查禁民間不良習俗辦法〉，1944 年 6月 9日公布，1946 年 5月 10日修正。刊於《臺灣省行政長官公署公報》

春季第 3期，1947 年，頁 35-36。轉引自劉祐成撰，《碩士論文：戰後臺灣「改善民俗運動」之探討（1945－1990），
逢甲大學歷史與文物研究所》，頁 199。又所指「崇拜神權迷信」包含：以卜巫星相巫覡勘輿為業，藉跳神、邪
術治病，散播迷信訊息、從事宗教秘密結社者。換言之，一般的民間信仰多被禁止了。 
4 臺灣省政府，〈各縣市以迷信為職業之人員調查統計表〉：0038/0089.2/0025-1。 
5 臺灣省政府，〈查禁崇拜神權迷信〉：0038/0128.2/0006.。 
6臺灣省政府於民國 79 年提出〈臺灣省獎勵宗教團體興辦公益慈善及社會教化事業實施要點〉，參見宗教法規及

鳳山鎮南宮仙公廟規章目錄：http://ppt.cc/Sj(r(101/01/02點閱)。 
7 臺灣大百科，王見川撰，〈臺灣民間教派發展綜述〉：http://ppt.cc/_j@-(100/12/30日點閱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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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落實檔案法立法精神，促進檔案開放應用，發揮檔案之行

政、歷史稽憑功能，本局依據檔案法規定，陸續徵集移轉應永久
保存之政府機關檔案，並接受私人團體珍貴文件資料之捐贈、託
管及收購，以確保具長期保存價值之檔案得以妥善保存，並經過
描述、整理及修護等過程後提供應用。迄今，本局已典藏約計 9.5
公里國家檔案，內容包含府院政策、內政、兩岸關係、立法及監
察等 18 個類別。 

為促進各界了解國家檔案入藏情形，本局自 99 年起按季提供
最新典藏訊息，100 年 10 至 12 月間徵集之國家檔案計 621.65 公
尺(共五大類)，以下就其來源機關、內容大要、起迄期間及檔案長
度介紹如下： 

 

一、地方事務類：此類檔案計 143.1公尺 

來源機關 內  容  大  要 起迄期間(民國) 長度(公尺)

臺中縣大甲鎮公所 
內容包括地政等檔案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

35 0.48 

屏東縣里港地政事務所 
內容包括各項法規、人事、公地放租、公地放
領、繳清地價、地目變更、建照通知、畜牧課
函等檔案。 

35-38 0.96 

臺南縣新化地政事務所 內容包括土地登記、任免、考勤獎懲等檔案。 35-38 0.48 

臺南佳里地政事務所 
內容包括地價、行政、公地管理、人事、土地
徵收。 35-38 0.96 

臺南市東區戶政事務所 
內容包括戶政法令、取得國籍、國民身分證一
般業務。 35-38 0.48 

臺中縣清水鎮公所 
內容包括契約等檔案。 
 32-35 0.48 

臺北市松山區戶政事務
所 

內容包括國籍取得等檔案。 36-38 0.48 

臺北市士林區戶政事務
所 

內容包括人事、街路門牌、戶籍登記、戶籍通
報、通撤緝令、戶口清查、國民身分證檔案。 35-38 1.92 

臺灣省政府 
內容包括人事、各縣市工程、統計報告、土地
銀行、山地鄉村業務、公路局業務、國營事業
業務等檔案。 

36-38 94.56 

彰化縣彰化地政事務所 內容包括登記法令及解釋。 38 0.06 

臺中縣大肚鄉公所 內容包括人事、薪俸、公文考核等檔案。 9-38 0.96 

北市警局於臺北大

橋查獲迷信活動；

臺灣省政府，〈查禁

崇拜神權迷信〉：

038/0128.2/000 

民間宗教團體的成立

宗旨；臺灣省政府， 
〈中華民國文化宗教 
團體聯合會勘亂時期 
工作綱領〉：0038/0123.2

/001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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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中市警察局 
內容包括人事、印信、房屋、工作計畫等檔案。 
 36-38 1.44 

臺南市安南區公所 
內容包括公有造產等檔案。 
 40 0.48 

臺南縣鹽水鎮公所 
內容包括軍事等檔案。 
 40 0.48 

臺南縣北門鄉民代表會 內容包括會議記錄、決議、人民請願等檔案。 36-38 0.48 

臺北縣政府 
內容包括各項移交、人事、稅務、日產清理等
檔案。 35-36 5.76 

臺南市政府 
內容包括人事、印信、會議、證明書、刑事案
件、法規命令、接收日產、寺產移轉等檔案。 35-38 9.12 

臺南縣政府 
內容包括各項法規、機關編制、土地、財產管
理、都市計畫等檔案。 37 23.52 

 
二、國防及退伍軍人事務類：此類檔案計 20.16公尺 

來源機關 內  容  大  要 起迄期間(民國) 長度(公尺)

國防部軍事情報局 
人事、大事記、中美合作、判變案、殉職等檔案。 

 21-63 20.16 

 
三、教育及體育類：此類檔案計 0.48公尺 

來源機關 內  容  大  要 起迄期間(民國) 長度(公尺)

國家圖書館 
內容包括綜合業務等檔案 
 34-38 0.48 

 
四、交通及公共工程類：此類檔案計 447.84公尺 

來源機關 內  容  大  要 起迄期間(民國) 長度(公尺)

臺灣汽車客運公司 
內容包括土地、人事、各項報表、採購、土地、
設備保養、各項法規、票價、營運業務、車輛
肇事等檔案。 

72-90 379.68 

臺灣鐵路貨物搬運公司 
人事、股東大會、房屋、民防動員、搬運業務、
公傷醫藥補助、勞工教育、營運預決算等檔
案。 

35-92 68.16 

 
五、司法及法務類：此類檔案計 10.07公尺 

來源機關 內  容  大  要 起迄期間(民國) 長度(公尺)

法務部矯正署臺
南監獄 

內容包括人事綜合業務、不動產產權管理等檔案。 1743-37 10.07 

 

100 年 10‐12月新進典藏之檔案數量及比重如左表及下圖： 
 

 
 
 
 
 
 

 
 
 
 
 
 
 
 
 
 
 
 
 
截至 100年 12月 31日止，國家檔案典藏長度總計 9559.32公尺（紙質類檔案 9314.68公尺、非

紙質類檔案 244.64公尺），各類檔案數量及比重如左表及下圖： 
 
 
 
 
 
 

 
 類別 長度(公尺/百分比)
地方事務類 143.1(23%) 
國防及退伍軍人事
務類 

20.16(3%) 

教育及體育類 0.48(0.01%) 
交通及公共工程類 447.84(71%) 
司法及法務類 10.07(2%) 

 總計  621.65(100%) 

類別 長度(公尺/百分比) 
 府院政策類 23.21(0.24%) 

 立法監察類 214.15(2.24%) 
 司法及法務類 554.78(5.8%) 
 考銓及人事類 1.01(0.01%) 
 內政類 182.49(1.91%) 
 外交及僑務 424.29(4.44%) 
 國防及退伍軍人事務類 962.39(10.1%) 
 財政金融類 648.94(6.79%) 
 教育及體育類 520.49(5.44%) 
 經濟貿易類 2224.01(23.27%) 
 交通及公共工程類 2959.37(30.96%) 
 衛生醫療 0.94(0.01%) 
海洋事務類 0.03(0.0003%) 

 人文及科技發展類 0.15(0.002%) 
 農業類 156.94(1.64%) 
 地方事務類 186.42(1.95%) 
 政治類 379.3(3.97%) 
 民間團體類 120.41(1.26%) 
總計 9559.32(100%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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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季特色館藏介紹：因勢制宜－我國由嚴明至寬柔的宗教政策 
凡人在世，總得面對生死及未來的不確定感，這也就是宗教一直存在之原

因。宗教之初衷本為撫慰人心與教人向善，然而部分不肖人士利用宗教名義來

詐財騙色之情事卻時有所聞。例如去(100)年 11 月 28 日中央社報導擔任臺中市某

科技大學社團指導老師的王姓男子，藉化解宗教的劫厄名義性侵社團 11 名女學

生，王姓男子被控性侵現已遭收押。
1
 

  回顧臺灣光復之際，為求局勢穩定，政府考量不肖人士易利用宗教活動迷

惑人心斂財，危害治安且增加社會成本，遂對於民間宗教活動以較嚴格之方式

管理，此可從本季移轉之臺灣省政府檔案一窺究竟。如民國 38年〈中華民國文

化宗教團體聯合會勘亂時期工作綱領〉便充分反映出當時的時代氛圍：藉由宗

教大旗，標舉團結全國文化宗教團體之聯繫、發揚民族精神、加強道德制裁、

轉移社會風氣、宣傳共匪恐怖暴行，喚起國民積極反共等。
2
 

此外，政府為改善社會風氣，禁除不良習俗，另頒布「查禁民間不良習俗辦法」 (以下簡稱查禁

不良習俗辦法)。當時被政府認定為不良之習俗有：崇拜神權迷信、婦女纏足、蓄養婢女、

童養媳、墮胎溺嬰等。
3
依查禁不良習俗辦法之標準觀之，幾乎所有民間信仰皆被認定為

「不良習俗」，各縣市警察機關必須嚴格執行查禁。以民國 37年 10 月為例，臺灣全島(包

括澎湖縣)總計有 1,948 件以迷信為職業者，這些職業多為命理堪輿與巫覡等，皆被查禁

並勒令歇業，依法強制轉業，
4
大多轉業為商販、農、工；其中，比較特別的是道士、命

卜者多轉業為藥商，甚至有成為中醫師者，此一現象或許與中國傳統「醫道同源」，以

及當時對中醫師之資格無嚴格規定有關。另外，部分以卜掛算命為業之盲者，被迫歇業

後無法轉任其它行業。 

檔案中還記錄了當時臺北市警察局(以下簡稱北市警局)據民眾檢舉，於臺北大橋查

獲某廟堂住持宣傳迷信之個案。北市警局表示該住持利用民眾迷信心理，數年來煽惑無

知婦女從中詐騙金錢，又於新生報刋登廣告，以北斗九皇誔辰祝壽祈福宣傳迷信，有礙

善良風俗，故依法予以解散處分。
5
然而，該住持幾年後在臺北市山區創立禪寺，宏偉壯

麗，歷經數十年的發展，信徒日益眾多，禪寺更成為當地著名的地標與休憩景點。以上

案例正說明了宗教或民間信仰難以用法令完全規範與限制，反映了政府對宗教或民間信

仰的觀念隨時空背景的轉移而有所不同，管理方式亦隨之轉變。
6
 

民國 76年解嚴後，我國對於宗教民俗的態度更改採自由方式，在不觸犯民、刑法或違反公序良俗

等相關規定下，只要符合〈人民團體法〉的要求皆可成立，臺灣現今已成為宗教多元自由發展的國家。
7
 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1 中央通訊社即時新聞：http://ppt.cc/3RH@(100/12/19日點閱)。 
2 臺灣省政府，〈中華民國文化宗教團體聯合會勘亂時期工作綱領〉：0038/0123.2/0013。 
3 〈查禁民間不良習俗辦法〉，1944 年 6月 9日公布，1946 年 5月 10日修正。刊於《臺灣省行政長官公署公報》

春季第 3期，1947 年，頁 35-36。轉引自劉祐成撰，《碩士論文：戰後臺灣「改善民俗運動」之探討（1945－1990），
逢甲大學歷史與文物研究所》，頁 199。又所指「崇拜神權迷信」包含：以卜巫星相巫覡勘輿為業，藉跳神、邪
術治病，散播迷信訊息、從事宗教秘密結社者。換言之，一般的民間信仰多被禁止了。 
4 臺灣省政府，〈各縣市以迷信為職業之人員調查統計表〉：0038/0089.2/0025-1。 
5 臺灣省政府，〈查禁崇拜神權迷信〉：0038/0128.2/0006.。 
6臺灣省政府於民國 79 年提出〈臺灣省獎勵宗教團體興辦公益慈善及社會教化事業實施要點〉，參見宗教法規及

鳳山鎮南宮仙公廟規章目錄：http://ppt.cc/Sj(r(101/01/02點閱)。 
7 臺灣大百科，王見川撰，〈臺灣民間教派發展綜述〉：http://ppt.cc/_j@-(100/12/30日點閱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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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落實檔案法立法精神，促進檔案開放應用，發揮檔案之行

政、歷史稽憑功能，本局依據檔案法規定，陸續徵集移轉應永久
保存之政府機關檔案，並接受私人團體珍貴文件資料之捐贈、託
管及收購，以確保具長期保存價值之檔案得以妥善保存，並經過
描述、整理及修護等過程後提供應用。迄今，本局已典藏約計 9.5
公里國家檔案，內容包含府院政策、內政、兩岸關係、立法及監
察等 18 個類別。 

為促進各界了解國家檔案入藏情形，本局自 99 年起按季提供
最新典藏訊息，100 年 10 至 12 月間徵集之國家檔案計 621.65 公
尺(共五大類)，以下就其來源機關、內容大要、起迄期間及檔案長
度介紹如下： 

 

一、地方事務類：此類檔案計 143.1公尺 

來源機關 內  容  大  要 起迄期間(民國) 長度(公尺)

臺中縣大甲鎮公所 
內容包括地政等檔案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

35 0.48 

屏東縣里港地政事務所 
內容包括各項法規、人事、公地放租、公地放
領、繳清地價、地目變更、建照通知、畜牧課
函等檔案。 

35-38 0.96 

臺南縣新化地政事務所 內容包括土地登記、任免、考勤獎懲等檔案。 35-38 0.48 

臺南佳里地政事務所 
內容包括地價、行政、公地管理、人事、土地
徵收。 35-38 0.96 

臺南市東區戶政事務所 
內容包括戶政法令、取得國籍、國民身分證一
般業務。 35-38 0.48 

臺中縣清水鎮公所 
內容包括契約等檔案。 
 32-35 0.48 

臺北市松山區戶政事務
所 

內容包括國籍取得等檔案。 36-38 0.48 

臺北市士林區戶政事務
所 

內容包括人事、街路門牌、戶籍登記、戶籍通
報、通撤緝令、戶口清查、國民身分證檔案。 35-38 1.92 

臺灣省政府 
內容包括人事、各縣市工程、統計報告、土地
銀行、山地鄉村業務、公路局業務、國營事業
業務等檔案。 

36-38 94.56 

彰化縣彰化地政事務所 內容包括登記法令及解釋。 38 0.06 

臺中縣大肚鄉公所 內容包括人事、薪俸、公文考核等檔案。 9-38 0.96 

北市警局於臺北大

橋查獲迷信活動；

臺灣省政府，〈查禁

崇拜神權迷信〉：

038/0128.2/000 

民間宗教團體的成立

宗旨；臺灣省政府， 
〈中華民國文化宗教 
團體聯合會勘亂時期 
工作綱領〉：0038/0123.2

/0013 


